南京青奥中心双塔楼环境验收检测服务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南京青奥中心双塔楼环境验收检测服务进行公开招标。资金来源已经落实，本工程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本招标工程概况

1、标段名称：南京青奥中心双塔楼环境验收检测服务
2、工程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北侧，金沙江东路南侧
3、招标内容及招标范围说明： 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提交环保局网站公示并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

4、工程规模：详见青奥中心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中双塔楼部分
5、工程合同估算价：约10万元；

    6、工期要求：签订合同之日起25天内，完成所有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工作并通过环保部门的最终审批。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备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提供投标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投标申请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企业资质认定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企业业绩：

企业自2012年11月1日以来具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注：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一律视为未提交业绩证明材料。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04日均可报名（节假日除外），每天09:30–11:30和14:00-17:00（北京时间）

2 招标文件领取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计划部，领取招标文件时请携带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单位介绍信》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四、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具备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提供投标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企业业绩：企业自2012年11月1日以来具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注：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一律视为未提交业绩证明材料。
3、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投标单位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提供承诺书原件）

5、投标单位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能力，近两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提供承诺书原件）

6、投标申请人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资质证书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7、投标单位提交资料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原件）。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评标办法：

本标段采用合理低价法。

评标基准价计算与修正方式：方式三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方法四:开标时由投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下列方法之一作为投标报价的评审标准。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A）。评标基准价 =A ×K，K 值在开标前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 值的取值范围为95%-98%（抽取数值为95%、95.5%、96%、96.5%、97%、97.5%、98%）。在有效投标中按照评标价偏离评标基准价由小至大的次序，推荐1至3名中标候选人。

   方法二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最高投标限价为B，则:评标基准价 =A ×K1 ×Q1+B ×K2 ×Q2，Q2=1-Q1；Q1 、K1 值在开标由投标人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Q1的抽取范围为65%—85%（抽取数值为65%、70%、75%、80%、85%）， K1 的抽取范围为 95%～98%（抽取数值为95%、95.5%、96%、96.5%、97%、97.5%、98%）；K2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在有效投标中按照评标价偏离评标基准价由小至大的次序，推荐1至3名中标候选人

   基准价修正方式：采用该方式的,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计算错误外,方法一和方法二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

六、其它事项：

开标时，各潜在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递交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原件材料，委托代理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到达开标现场的或到达现场但是未能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招标人拒绝接受其投标文件，视为投标人自动放弃投标。

  七、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投标人，本工程不接受其参加投标：

（一）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二）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未满的；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人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901号

招标人邮编：210000

招标人传真： 

招标人联系人： 徐工、马工

招标人联系电话： 025-86496703

